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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导师制”建设是推进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涉及

到政府、高校、企业行业部门、校内外导师和硕士生等首要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双导师制”实施过程中,由

于各首要利益相关主体利益诉求不同以及之间相互博弈,导致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教育内部发展规律与外

部发展环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等矛盾的普遍存在并产生一系列现实问题.基于此,需各首要利益相关主

体参与“双导师制”建设,明确各自侧重点以及之间的关系,在交流合作、激励考核、聘任培训等方面构建有效

的协同机制,从而为双导师提升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能力提供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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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较强的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

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该目的实现离不开既彰显时代特征又体现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属性的高素质导师队伍.导师队伍建设

是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核心保障,也是推进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２００９
年,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立健全校内外双

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

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

２０１７年１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颁布的«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也进一步提出了

完善“双导师制”的要求,强调应“聘任相关学科领域

专家、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企业专家及境外专家,优
化导师队伍结构.”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各个高校

积极开展了“双导师制”建设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

措施并收到较好效果.但是,“双导师制”建设是一

项综合性工作,涉及到利益相关的各个方面,而许多

高校在制度建设中往往是相互割裂,缺乏有效的协

同机制,导致“双导师制”建设矛盾普遍存在,效果不

佳.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探讨专业学位研

究生“双导师制”建设协同机制,对加强导师队伍建

设和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

现实价值.

一、“双导师制”建设中利益

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产生于西方

英美等国家的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的利益者

不仅是出资人,还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组织的目标

是通过组织利益最大化实现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最

大化.何为“利益相关者”? １９８４年,美国经济学家



弗里曼给出了最为经典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指能

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

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个体和群体”[１].之后,学者克

拉克逊根据相关者群体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将
利益相关者分为首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

者[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米切尔等认

为利益相关者须具有三个属性:①合法性,即某一群

体是否被赋有法律上的对于公司的索取权;②权力

性,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公司决策的地位、能力

和手段;③紧急性,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

公司管理层的关注[３].高校是一个利益相关组织,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过程也是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双导师制”作为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一种保

障制度,其建设过程必然也是首要利益相关者(政
府、高校、校内外导师、硕士生、企业行业部门)和次

要利益相关者(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社会中介组织、
行业协会等)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首要利益相关者对“双导师制”建设有着最为

直接的影响.为此,须关注各个首要利益相关主体

的不同利益及其诉求.
一是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及表达.按照教育经

济学基本原理,政府是教育活动的最大受益者.政

府作为“双导师制”建设的顶层设计者和管理者,当
其提供经费支持并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和评价学术活

动时,便产生了与高校的利害关系,也就成为了利益

相关者[４].政府的预期目标主要表现为:通过专业

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规章、政策的制定以及经费

的投入,宏观指导高校高质量导师队伍建设;通过推

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综合改革,满足国家培

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需求.满足促进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满足增强国民整

体素质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维护社会稳定

的需求.为了实现上述需求,政府的利益表达主要是

通过给予高校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要求高校高质量

办学,提高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是高校与企业行业部门的利益诉求及表达.

高校是“双导师制”的实施者,其主要利益诉求表现

为:把国家的教育目的转化为高校自身人才培养目

标,提高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满足社会经

济发展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完善研究生导

师管理制度,提高导师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增强自身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升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高校的利益表达方式主要通过自下而上向政府及教

育管理部门寻求政策和教育资源支持,尤其是高层

次师资引进和培养的政策支持.自上而下制定导师

管理政策和激励制度向导师提出人才培养规格的要

求.企业行业的利益诉求表现为:获得高层次专业

性人才储备,提升企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科技

研发成本和风险,促进科研成果高效率转化,提升企

业行业生产效率,取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

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是通过为高校提供项目和经费支

持,以便向高校提出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
三是校内外导师的利益诉求及表达.校内外导

师是“双导师制”的直接执行者,其利益诉求及其表

达最终直接影响着制度建设的效果.校内导师利益

诉求主要有: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和实际指导能力,获
得政府、高校、研究生以及社会的高度认同,提升自

身社会威望和影响力;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待遇和

报酬,提升生活质量;加强与校外导师的合作交流,
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校外导师

的诉求则有:参与高校研究生培养,提升自身专业知

识、能力和社会认可度,彰显自身价值.校内外导师

的利益诉求表达主要通过建言献策,教职工大会等

形式对高校导师或企业行业职工的管理和考评制度

提出意见和建议,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四是硕士生的利益诉求及表达.“高等教育须

以学生为基础,而非教师或知识,须以学生为起点,
把学生迫切需要掌握的内容作为大学的核心和基本

组成部分”[５].硕士生是“双导师制”建设的最直接

获益者,其利益诉求也将影响着制度建设的成效.
研究生的利益诉求表现为:获得学术水平高、实践能

力强的校内外导师的指导和高层次的实践平台,高
质量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增强自身专业知识

和实践能力,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本,提升

就业竞争力,为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利益

诉求表达主要通过对高校和教师的人才培养水平、
教学质量等评价及反馈以维护自身利益.

二、“双导师制”建设中的利益

相关主体博弈及主要困境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建设的利益相

关者具有多样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事物发

展既有普遍联系,又有矛盾性.政府、高校、校内外导

师、研究生、企业行业部门等首要利益相关者由于各

自相对独立性和价值追求需求不同,造成“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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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过程中因各利益相关主体相互博弈而产生相

互矛盾及一系列困境,这需要我们客观认识和看待.
(一)“双导师制”建设中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

矛盾

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作为高等教育管理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也必然受到高等教育

发展中的“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影响.高等教

育发展的“学术逻辑”强调高校导师队伍建设应坚持

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学术性,导师在职业发展

中是为知识而知识,坚持探索真理的本真,“探索哲

理是为了脱出愚蠢,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

用目的”[６].因此,基于导师队伍建设的“双导师制”
目的在于为增强导师传播和发展知识能力而提供制

度性保障;而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逻辑”则强调导

师队伍建设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导师的管理学术

资本主义化和社会问责化,导师的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活动市场化和商品化,满足经济社会重大发展

需求.为此,“双导师制”建设目的在于为提升导师

知识应用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而提供制度性保障.
当代社会,“双导师制”建设的两种逻辑都有各

自生成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土壤,由于两种逻辑认识

起点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在实践中存在不可避

免的矛盾,两种矛盾如若不能有效平衡,则可能影响

“双导师制”建设中校内外导师的价值理念和职业行

为并产生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校内导师职业

行为的偏误.受传统学术逻辑影响,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校内导师大多由学术型导师担任,他们往往

更多关注自身学科专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更多采用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思维,而对社

会市场人才和科技需求缺乏适时性把握,导致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学术化倾向明显;二是校外

导师的指导能力不足.校外导师主要来源于企业和

行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他们长期

受企业行业工作思维和市场导向的影响,在人才培

养中更多关注硕士生的技术掌握和实践能力提升,
他们自身也对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和本质属性理解不

够到位,从而难于培养出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二)“双导师制”建设中教育内部发展规律与外

部发展环境的矛盾

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调:“必须适应大学

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

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硕士学

位研究生教育及其制度保障之一的“双导师制”建设

也必须站在研究生的教育立场,坚持研究生专业素

质提升和未来成长发展的价值取向,对研究生导师

配备及考核、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指导模式创新等

都必须以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

标,恪守以学生为本;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高等教育

是一个综合性事业,其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高等教

育自身,还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等诸多

外部发展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专业学位研究

生“双导师”制建设不仅仅是符合高校、研究生导师、
学生等内部主体的利益,还需考虑影响“双导师制”
建设的诸如政府、企业行业、校外导师、社会组织等

外部主体的利益问题.
“双导师制”建设既要遵循教育内部发展规律也

要注重外部发展环境.但由于各主体所处环境、价
值理念和关注点的不同,使得“双导师制”建设中内

部发展规律和外部发展环境容易产生相互矛盾并带

来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双导师制”
建设中政府顶层设计不足.在现行的政府制定的法

规和政策中,虽对“双导师制”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

运行机制等作出了规定和说明,但法规和政策更多

侧重于宏观指导,且主要针对高校及校内导师内部

发展而言,而对外部企业行业及校外导师等在“双导

师制”建设中各自的权责、利益分配等问题缺乏具体

可操作的配套办法和制度保障.为此,校外导师更

多扮演配合角色,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并不完全对等,
没有权利赋予的明确身份和地位,也没有足够的话

语权,其指导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７];二是“双导师

制”建设中缺乏有效沟通交流机制.高校作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体,往往更加关注“双导师制”
建设中校内导师的选聘、考核及其培训等环节,而忽

视与企业行业导师选聘及考核,选聘随意性、考核简

单化等问题突出,造成了高校与企业行业、校内外导

师之间合作缺乏利益相关的“合法性”和“权力性”保
障;校内外导师也因价值取向、精力有限、利益分配

不明确等原因,在人才培养环节中缺乏有效沟通,各
自为政,致使培养环节脱节等问题.

(三)“双导师制”建设中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矛盾

校内外导师是“双导师制”建设最直接的利益相

关者,他们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双导师制”实施

的效果,也最能够反映其中的突出问题.专业学位

研究生“双导师制”建设价值取向包括个体价值和社

会价值.个体价值强调校内外导师的资源共享,人
才培养合作最终是促进导师和学生个体自我价值的

实现,反映了“双导师制”建设根本目的所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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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价值还反映在通过“双导师制”建设,为校内外

导师自身职业素质提升提出了现实性要求,在客观

上促进了校内外导师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价

值则强调校内外导师的联合人才培养,旨在通过提

升导师和学生的学术和实践能力,最终在促进高校

和企业行业部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

作用.
在“双导师制”建设实践中,两种价值取向因终

极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如若处理不当,必然导致两者

矛盾并产生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从高校与校

内导师的关系来看,由于高校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
其价值取向更加关注校内导师的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而校内导师则把关注点更多集中在

自身学术地位、声誉和经济利益的提升.为此,可导

致校内导师的职业行为与高校及其导师管理的要求

不相一致;二是从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关系来看,虽
两者的个体目的性具有共性之处,但各自的侧重点

有着明显差异,可导致两者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

推诿扯皮、各自为政、沟通不畅等问题;三是从校外

导师与企业行业关系而言,由于缺乏稳固的研究生

指导利益规定和职业迁升等的保障,校外导师更多

是应付本单位因与高校合作的协议性规定,重视程

度不高,时间和精力也投入不够,没有真正发挥校外

导师作为生产管理一线优秀专家的重要作用.

三、“双导师制”建设中的协同机制构建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建设中各首要

利益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矛盾及现实问题的化解,需
要构建有效的协同机制.协同机制并非仅仅是政

府、高校、企业行业部门、校内外导师和硕士生等利

益主体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各主体之间的资源整

合、相互依赖形成联合效应.协同机制构建目的在

于促进各利益主体间的深度合作和有效联动,协调

“双导师制”建设中首要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矛盾,从
而更好地发挥“双导师制”在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

育中的保障作用.
(一)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双导师制”建设

从性质上看,“双导师制”是一种导师管理制度,
更是一种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制度.我国传统

的教师管理制度建设基本是政府制定、高校及教师

管理部门执行的自上而下的被动行为,制度建设的

主体是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制度实施效果评

判也主要由政府完成.这种体制在客观上很难把握

制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因此须将制度建设由政府

主导转变为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因为,从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涵来看,制度建设是宏观、中
观、微观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双导师制”建设具

有发展性,其目的之一在于发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

主要问题,并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高
校、校内外导师、硕士生、企业行业部门都是“双导师

制”建设的获益者和亲身参与者,他们对制度建设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着更加准确和深刻的认识,让他

们参与其中,不仅能够反映问题及其根源所在,也能

维护其自身利益.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应构建由政府行政管

理部门、高校、校内外导师、企业行业部门、硕士生等

首要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双导师制”建设协同机

制(如图１).但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建设的侧重点

应各有不同.政府应进一步下放管理权力,着重进

行“双导师制”规划和政策的制定、经费的投入以及

制度实施中宏观调控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为“双导师

制”实施营造良好的环境,以确保制度建设实现国家

教育目的和彰显国家意志;高校和企业行业部门应

重点关注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和规格的对接,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实践基地建设机制、科研交流合作机制、
教师激励和评价机制等的构建及其具体落实,并在

合作过程中进行内部调控,及时对合作方式进行调

整;校内外导师应注重制度的具体落实和执行,着重

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方案制定、课程设置、学生实

习实践、毕业论文撰写及指导等具体环节的交流与

合作;硕士生则应通过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对导

师人才培养过程的评价等进行及时反馈,使之成为

高校和导师落实和改进制度的重要依据.
各首要利益相关主体参与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

“双导师制”建设的侧重点虽不同,但他们之间并非

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各主体间只有有效协同

才能保证“双导师制”的有效实施.政府教育行政管

理部门虽是政策的制定者,但高校、企业行业部门和

导师有责任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以对其不断完善和

丰富;高校作为制度的实施者,虽有一定办学自主

权,有权利制定“双导师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加以

实施,但政府也有权力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校内外

导师、硕士生虽是“双导师制”建设的直接对象,导师

有权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开展人才培养,研究生有

权利选择导师和课程,但他们也有责任对制度建设

提出合理化建议,以规范高校与企业行业的人才培

养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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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导师制”建设利益相关主体及协同机制框图

(二)“双导师制”实施过程的协同机制

１．交流合作协同机制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指出:“以共同利益、
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应成

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式”.“双导师制”实施的

关键环节在于建立各主体间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
交流合作须以尊重各利益主体共同利益为基础,充
分考虑交流合作的主体、内容、方式和效果评价等要

素.首先,明确交流合作的主体及其责任.各利益

相关者在交流合作中承担的责任各有差异.校内外

导师是交流合作的直接主体,是合作交流的发出者,
合作交流的内容、方式与校内外导师的主体需求和

外在客观要求密不可分.为此,校内外导师应树立

交流合作意识,增强交流合作的能动性和意向性.
当然,这就需要政府和高校为导师交流合作提供权

利性保障,明确导师交流合作的自主权;高校与企业

行业部门是交流合作的保障主体.高校和企业行业

管理者是高校办学和企业行业活动的直接管理者,
拥有对办学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管理者的交流

合作意识强弱、支持力度大小直接影响着交流合作

的成效.为此,高校、企业行业管理者应制定诸如经

费、课程、实践基地等研究生人才培养资源的分配和

使用制度,为校企合作、校内外导师合作提供物质性

资源支持;其次,明确交流合作的内容.内容是实现

交流合作的载体,没有内容,交流合作仅仅是虚无的

遐想.交流合作的内容主要由导师职业发展和硕士

生人才培养需求所决定,既涉及人自身层面,也涉及

到人才培养过程层面.人自身层面主要有校内外导

师间科研项目及其成果转化合作、定期开展学术研

讨、相互交换挂职锻炼等.人才培养过程层面涉及:
基于硕士生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人才培养方案共同

制定及调整;基于人才培养本质和社会行业需求共

同讨论课程设置及其与职业领域的衔接;基于全过

程一体化的硕士生毕业论文设计及其共同指导;基
于硕士生操作能力提升的校外实践基地实践指导,
等等;再次,采取多样化和灵活性的合作方式.根据

合作主体的需求和意愿,采取协议式或自主式的合

作方式.协议式的合作主要是通过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明确合作各方权责利,定期开展合作议事和成效

评定.自主式合作是协议式合作的补充,是一种基

于校内外导师及其团队共同兴趣、志向而建立的非

正式合作方式,双方没有协议约束,没有权责划分,
合作主要依据双方彼此的信任度和利益共享而

完成.
２．激励考核协同机制

“双导师制”建设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就在于完善

和创新激励与考核机制.激励与考核机制是提升双

导师参与硕士生人才培养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手

段和保障.激励与考核机制的建立应明确目的、原
则和方式等问题.首先,明确激励与考核的根本目

的.激励与考核是手段,是服务于目的而存在的.
有研究表明:导师尤其是校外导师有很高参与研究

生培养工作的热情和意愿.有８６．３％的校外导师愿

意担任研究生导师,其中有７３．５％的导师愿意长期

担任兼职导师.但如何引导企事业单位技术和管理

专家参与研究生人才培养是关键所在[８].可见,激
励及考核机制建设重点不在于积极性的激发,而在

于导师积极性的维持和更深层次需求的满足.激励

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两者缺一不可,
但应有所侧重.担任导师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之

所需,因此,要为导师提供必不可少的待遇和物质报

酬,但同时也应坚持方向性,激励的方法和手段应以

树立导师的社会责任感为主线,使其真正明白担任

导师的根本职责之所在,从而实现专业硕士学位研

究生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根本目标;其次,坚持差异

化和多样化的激励方式.导师激励机制应满足参与

约束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能够诱使校内外导师从

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高校或企业行业)最有

利的行动[９].校内外导师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的关

注点各有侧重,对于校内导师而言,应把指导学生成

绩、参与校企合作课题研究成果等纳入到职称评审、
公派出国访学及进修、评奖评优和绩效考核等优先

条件之中,以此激励导师的积极性.对于校外导师

而言,应将指导硕士生培养质量纳入其工作业绩考

核之中,并将其作为长期聘任兼职导师的先决条件.
高校与校外导师签订合作协议,高校设立校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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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经费,按照合作协议及其考核标准,支付校外导

师的导师酬金、论文指导费和工作津贴等.

３．聘任培训协同机制

“双导师制”建设效果需要完善的导师聘任及培

训机制作为保障.导师聘任及培训机制的主要价值

在于保障高素质导师队伍建设的持续性发展.导师

聘用是培训的前提,而培训是导师聘用的延续和深

化,更是导师聘用质量的保障.首先,制定导师聘任

标准.校内导师聘用除了要求具备较高职称和学

历、深厚专业知识和能力、政治和道德素质等基本条

件外,更重要的是,将校内导师的实践经验与校企项

目合作研究经历作为选聘的首要条件.校外导师选

聘标准主要侧重专业实践经验和技能、组织管理能

力和研究生指导能力以及专业与行业匹配性等方

面,将企业行业的高资质管理专家、技术专家纳入导

师队伍之中,而对其学历和职称等并非作为必备要

求.其次,强化导师选聘的过程管理和调整.校内

外导师选聘应坚持“筛选聘用→过程监督→考核评

价→选优续聘”的原则,通过导师的指导态度、研究

生论文指导质量、学生满意度及评价情况、高校管理

者考核评价情况等要素对其进行动态调整并作为是

否续聘的重要依据.再次,健全导师培训制度.校

内外导师的培训应体现共性、衔接性和多样性.对

于共性而言,应注重对校内外导师有关导师职责、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法规、研究生培养特点和规

律、国内外学科专业领域前沿动态等方面的培训.
对于衔接性而言,校内导师的培训应加强导师的专

业实践能力,校外导师应侧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模式熟悉、学术能力和指导能力提升等方面.对于

多样性而言,高校和企业行业可采取定期培训班、专
题学术讲座、校内外导师学术研讨、派遣校内外导师

到国内外知名大学和企业进修等多样化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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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keylinkinthepromotionofcomprehensivereformof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the
developmentof “doubleＧsupervisorsystem”involvescomprehensivelytheinterestsofsuch majorstockholdersaslocal
government,university,enterpriseorinstitution,supervisorsfromtheschool,beyondtheschool,andpostgraduatehimselfor
herself．Intheimplementationofthe“doubleＧsupervisorsystem”,becausethedemandsofthemajorstockholdersaredifferent
andbecauseoftheconflictsamongthem,thecontradictionsbetweenacademiclogicand marketlogic,betweenthelawof
internaldevelopmentandthelawofexternaldevelopment,personalvaluesandsocialvaluesgenerallyexistinghaveproduced
somepracticalproblems．Therefore,itisnecessaryforallmajorstockholderstotakepartinthesettingupofthe“doubleＧ
supervisorsystem”．Inaddition,therolesandtherelationsamongthemshouldbeclarified,andaneffectivecoordination
mechanismshouldbeestablishedforexchanges,cooperation,stimulation,evaluation,appointmentandtraining．Inthisway,
themajorstockholderscanprovidemechanismsecurityforthetwokindsofsupervisorswhentheytrytoimprovethetraining
qualityofthe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postgraduates．
Keywords: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postgraduate;doubleＧsupervisorsystem;synergeticmechanism;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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